
02号  前置服务事项：昆明市工程质量监督申报
一、管理服务事项办理内容

昆明市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申报。
二、法律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；

（二）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79号）；
（三）《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》。
三、数量及方式
无数量限制，符合条件即予申报。
四、管理服务事项办理条件

凡在昆明市行政辖区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各类房屋建筑工程项目；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证或者开工报告前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。
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八条；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79号）第十三条、第四十六条。
五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资质证书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（二）施工合同、监理合同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（三）计委批复立项的文件（复印件1份，验原件）；
法律依据：《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导则》（第3.0.5条）。
六、申请表格及申请书

申请人需填写《昆明市工程质量监督申报表》，表格可到昆明市工程质量监督站办公室免费领取，或在“昆明建设信息网”——“行政审批”的相关栏目下载（网址：http://www.km-jsw.com/）。

七、管理服务事项办理受理机关

昆明市建设局。受理地点：昆明市工程质量监督站办公室（地址：昆明市东风东路49号建业商务中心10楼，联系电话：3175691）
八、管理服务事项办理决定机关

昆明市建设局。
九、管理服务事项办理程序

申请人到昆明市工程质量监督站办公室递交相关资料——昆明市工程质量监督站办公室受理——部门审查。符合条件的，给予办理昆明市工程质量监督通知书；不符合条件的，给予书面答复并返件。

十、管理服务事项办理办理时限

资料齐全，符合要求，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。
十一、证件及有效期限
《昆明市工程质量监督通知书》及审批意见，无期限限制。
十二、法律效力

办理了工程质量监督申报，建设单位方可向建设行政主管申领工程施工许可证。
法律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（第二章第八条）；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79号）第十三条。
十三、管理服务事项办理收费
无。
十四、管理服务事项办理年审或年检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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